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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国祯环保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转让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国祯集团与长江环保集团、三峡资本的股权转让协议未达成生效条件 

2019年9月19日，安徽国祯环保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国祯环保”）控股股东安徽国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祯集团”）

与长江生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下称 “长江环保集团”）、三峡资本控股有限

责任公司（下称 “三峡资本”）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转让方国祯集团拟

将其持有的国祯环保15%的股份（即100,546,210股股份）以协议转让方式转让给

长江环保集团和三峡资本；转让价格为人民币12.70元/股。上述股权转让事项尚

须获得以下批准—— 

1、标的股份转让事宜获得转让方安徽国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的批准； 

2、标的股份转让事宜获得受让方长江生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按现有管控体

系设置的长江环保集团党委会、总经理办公会的批准； 

3、标的股份转让事宜获得受让方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的批准； 

4、标的股份转让事宜获得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的批准； 

5、标的股份转让事宜获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如需）。 

因上述协议生效条件未达成，国祯集团、长江环保集团、三峡资本签署的《股

份转让协议》无法生效而终止。 

二、国祯集团与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签署关于转让国祯环保股份的协议 



2020 年 3月 13 日，公司控股股东国祯集团（下称“转让方”）与中国节能

环保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受让方”、“中节能”）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

《表决权委托协议》以及《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国祯集团向中节能转让所持

100,588,051股国祯环保的股份，转让价格【14.6636】元/股，转让价款人民币

【壹拾肆亿柒仟肆佰玖拾捌万贰仟玖佰肆拾肆元陆角肆分】整（小写人民币：

【1,474,982,944.64】元整），受让方同意按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受让该等股份。 

（一）《股份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转让方：安徽国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甲方） 

系依据中国法律在安徽省合肥市合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40100705040467D；国祯集团持有公司 217,576,184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32.45%，转让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国祯

集团质押其所持公司 159,390,000股股份，占其持股总数的 73.26%。 

受让方：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乙方） 

系依据中国法律在北京市合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为 91110000100010310K；截止本公告披露日，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

司全资子公司中节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58,275,058 股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的 8.69%。 

（由于公司可转债处于转股期，公司股本总数处于变化中，上述持股比例为截止 2019

年 12月 31 日的持股比例） 

1、股份转让 

甲方同意按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向乙方转让所持100,588,051股国祯环保的股

份，转让价格14.6636元/股，转让价款人民币壹拾肆亿柒仟肆佰玖拾捌万贰仟玖

佰肆拾肆元陆角肆分（小写人民币：1,474,982,944.64元），乙方同意按本协议

约定的条件受让该等股份。 

2、后续安排 



各方同意，交割日后，国祯环保应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修改公司章程、

改组现有董事会，在不违反证监会和/或深交所规定的前提下，双方应共同努力

实现如下： 

（A）对国祯环保的董事会进行改组，改组后的董事会 9名成员中乙方提名

或推荐的人员应占据国祯环保董事会 5个席位（包括 3位非独立董事、2位独立

董事）； 

（B）董事会改组后，各方应当选举乙方提名或推荐的董事会成员为国祯环

保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选举由甲方提名的人员担任国祯环保的联席董事长和监

事会主席，财务总监和 1名副总经理由乙方提名的人员担任； 

（C）修改国祯环保公司章程，将党建内容写进公司章程和增设联席董事长； 

对以上（A）、（B）和（C）所列事项，甲方应配合并支持乙方召开董事会

和/或股东大会并审议与此相关议案的事宜，并在审议相关议案时投赞成票（如

有权）。 

在乙方可以实现第 4.1款之约定国祯环保董事会席位的情形下，乙方应支持

和配合甲方提名或推荐的人员占据国祯环保董事会 2-3个席位（包括 1-2位非独

立董事、1位独立董事）。 

甲方无条件和不可撤销的将其持有的国祯环保 41,977,700股股份所对应的

表决权委托给乙方行使。 

在符合法律、法规及证监会和深交所相关规定，且符合上市公司利益的前提

下，如乙方拟在交割日后逐步向国祯环保注入优质水务资产、参与国祯环保定向

增发或委托国祯环保运营其优质水务资产，在届时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上述议

案时，甲方应投赞成票。 

3、过渡期 

各方同意, 本协议签署日至交割日期间为过渡期, 过渡期内, 各方应遵守

适用法律关于上市公司股份转让方、股东和受让方的规定, 履行其应尽之义务和

责任, 并不得因此损害国祯环保以及其他股东之权利和利益。 

4、协议生效及其他 

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之日起成立，自以下各项条



件全部满足之日起（以孰晚者为准）生效： 

（1）标的股份转让事宜获得甲方股东大会的批准； 

（2）标的股份转让事宜获得国务院国资委的批准； 

（3）标的股份转让事宜获得反垄断局的批准（如需）。 

（二）《表决权委托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安徽国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1、双方同意，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甲方无条件、不可撤销的，将其持有

的国祯环保41,977,700股股份（该委托表决股份数将根据国祯环保总股本的变化

情况进行调整，委托表决权股份数加上乙方及其实际控制的公司持有的国祯环保

股份数之和为国祯环保总股本的29.95%。）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乙方行使。 

2、委托期限自《股份转让协议》项下标的股份登记至乙方名下之日起至下

列（A）或（B）或（C）期限中时间先到之日： 

（A）标的股份登记至乙方名下之日起满三年； 

（B）乙方持有国祯环保的股份数超过国祯环保总股本的29.95%； 

（C）双方协商一致。 

3、表决权的内容 

双方同意，乙方据此授权有权按照自己的意志，在委托期限内，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证监会和深交所的相关规定以及届时有效的国祯环保《公

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行使授权股份对应的表决权，该表决权

所涉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依法请求、召集、召开和出席国祯环保股东大会或临时股东大会； 

（B）提交包括提名、推荐、选举或罢免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内的

股东提议或议案及其他议案； 

（C）对所有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



或国祯环保《公司章程》规定需要股东大会讨论、决议的事项行使表决权； 

（D）代为行使表决权，并签署相关文件，对股东大会每一审议和表决事项

代为投票。 

（三）《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李炜 

乙方：安徽国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1、甲方、乙方和丙方一致同意，甲方和乙方共同连带的对目标公司的业绩

承诺期间为2020年。 

2、甲方和乙方共同连带承诺，目标公司在2020年度的净利润不低于3.5亿元。 

3、如目标公司在业绩承诺期2020年的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本协议1.2款约定

的承诺净利润数的，则丙方有权要求甲方和乙方共同连带的进行现金补偿，应现

金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如下：现金补偿金额=（承诺净利润数-2020年累计实现净

利润数）×丙方届时持有目标公司股份比例。 

三、股份转让后本公司股东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国祯集团持有公司 116,988,133股股份，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17.45％。受让方及其全资子公司中节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

158,863,109 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3.69％（上述持股比例为截止 2019

年 12月 31日的持股比例）。 

四、股份转让协议双方关联关系 

安徽国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

中节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五、风险提示 

上述协议的签署生效尚需国祯集团股东大会的批准、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批准（如需），本次交易具有不确定

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股份转让协议》 

2、《表决权委托协议》 

3、《业绩承诺补偿协议》 

 

特此公告。 

 

安徽国祯环保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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